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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贯彻落实淄政办字〔2022〕1 号文件做好

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有关工作的通知

周政办字〔2022〕1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公益性岗位安

置的部署要求，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收入，扎实推进共同富

裕，根据《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办字

〔2021〕137 号文件做好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淄政办字〔2022〕1 号）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现就开展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镇（街道）、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

提质行动的重要意义，将其作为稳定和扩大就业、促进共同富裕

的重要抓手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按照省、市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做好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。构建责任清晰、各

负其责、执行有力的组织保障机制，镇（街道）具体落实，村

（社区）参与做好日常管理使用工作。大力开展宣传引导，充分

调动社会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

—  2  —

二、明确任务目标

2022 年全区创设不少于 1000 个城乡公益性岗位，其中，乡

村公益性岗位创设约 600 个，城镇公益性岗位创设约 400 个。

2023 年、2024 年、2025 年按市下达的城乡公益性岗位年度计划

执行。各镇（街道）计划分配情况另行通知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明确安置对象。城乡公益性岗位的安置重点是就业困

难群体，其中，乡村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脱贫享受政策人口（含

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）、农村低收入人口、农村残疾人、农村

大龄人员（45-65 周岁）等群体；城镇公益性岗位主要安置城镇

零就业家庭人员、城镇大龄失业人员（女性 45 周岁以上、男性 55

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）等群体。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按

现行相关规定执行。〔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农

业农村局（区乡村振兴局）、区残联、各镇（街道）等按职责分

工负责〕

（二）统筹岗位设置。城乡公益性岗位设置坚持需求导向、

公益属性的原则，在统筹整合现有公益性岗位基础上，设立公共

管理类、公共服务类、社会事业类、设施维护类、社会治理类等

岗位。岗位设置侧重于服务乡村振兴、卫生防疫、新时代文明实

践站（所）管理服务、长者食堂（助餐点）管理服务、城乡社区

养老服务设施管理服务、文物保护、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维护、

国土治理、护林绿化、环境保护、道路管护、村容保洁、安全应

急、水利护河、治安联防、警务助理、农技推广、幼儿托管、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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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服务、养老服务、助残帮扶、劳动保障、网格员、基层调解员

等多类型岗位。教育、公安、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自然资

源和规划、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卫生健康、

应急管理、残联、乡村振兴等部门要最大力度挖掘岗位资源，与

镇（街道）积极沟通，做好所涉及岗位的职责确定、待遇保障及

对下指导等工作。〔区教育和体育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区交

通运输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（区乡村振兴局）、区卫生

健康局、区应急局、区残联、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各镇（街道）等

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（三）统一岗位待遇。城乡公益性岗位统一实行政府补贴，

按月发放，同一人员的岗位补贴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年。其中，乡

村公益性岗位补助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小时最低工资标准，依据

岗位类型、劳动时间等因素确定，补贴期限到期后可视情适当延

长，应为在岗人员购买每年不超过 60 元的意外伤害商业保险，

已购买的不再重复购买；城镇公益性岗位执行月最低工资标准，

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，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可延长至

法定退休年龄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年龄为准）。对退出城

乡公益性岗位后生活困难人员，按规定纳入社会救助范围，做到

政策有效衔接、帮扶不断。〔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民政局、

区农业农村局（区乡村振兴局）、区残联，各镇（街道）等按职

责分工负责〕

（四）规范组织上岗。城乡公益性岗位原则上于每年第一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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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集中开展。流程一般包括发布城乡公益性岗位需求公告，个人

申请、民主评议、审核公示、区级审批、协议签订、岗前培训、

安排上岗等环节。城乡公益性岗位的管理由镇（街道）统一负责，

村（社区）参与做好需求摸排、人员组织、日常管理等工作。可

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协助管

理。〔各镇（街道）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农业

农村局（区乡村振兴局）、区残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（五）全程精准管理。利用全省统一的公益性岗位精准管理

系统，运用大数据、信息化手段，建立动态管理服务机制，做到

岗位和人员“双实名”管理，防止“虚报冒领”“吃空饷”等情况。〔各

镇（街道）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大数据局、各相关部门

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四、资金保障

加强资金统筹，将城乡公益性岗位资金（含第三方管理费及

乡村公益性岗位意外伤害保险）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统筹用好各

项涉及公益性岗位的资金。城乡公益性岗位根据年度开发计划，

扣除省市拨付资金后，区和镇（街道）两级按 5:5 分担。〔区财

政局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各镇（街道）按职责分工负责〕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着力构建责任清晰、各负其责、执行

有力的组织领导体制，区直各部门结合职责，分工负责，镇（街

道）具体落实，村（社区）参与做好日常管理使用。充分利用各

类媒体，深入宣传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政策措施，调动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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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积极参与，使就业增收、劳动致富的理念深入人心，营造良

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责任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城乡公益

性岗位的统筹开发，区农业农村局（区乡村振兴局）、区民政局、

区残联等部门做好相关领域人员认定和监督管理等工作；区财政

局做好资金筹集等工作；各相关部门最大力度挖掘岗位资源，做

好所涉及岗位的职责明晰、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（三）严格督导落实。把城乡公益性岗位开发的组织实施和

计划进展情况作为就业督导的重要内容，重点督导岗位开发、人

员管理等情况，确保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2 月 23 日


